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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交換生與雙聯學制獎學金設置要點 

 
108 年 03 月 27 日 107 學年度第 1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11 年 5 月 11 日 110 學年度第 5 次學生事務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
111 年 9 月 15 日 111 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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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鼓勵暨協助本校應用經濟學系(以下簡稱本系)學生申請國際交換

生與雙聯學制並順利完成學業，特訂定「國立嘉義大學應用經濟

學系國際交換生與雙聯學制獎學金設置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本要點所需獎學金經費由本校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結餘款專簽

分配予應經系相關計畫支應。 

三、申請資格：本系在學學生至國外姐妹校完成國際交換生或雙聯學

制學業者。 

四、核獎資格與標準： 

  (一)交換生 1 學期者，核發每名 1 萬 5 千元獎學金。 

  (二)交換生 1 學年者，核發每名 3 萬元獎學金。 

  (三)雙聯學制學程者，核發每名 6 萬元獎學金。 

五、申請程序：申請人於完成國外學業後填具本獎學金申請書，並檢

附國外修業證明，向本系提出申請。 

六、本獎助學金由本系學生事務委員會審查核定後發放。 

七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實

施期間倘無經費來源，本要點停止適用。 
 


